
玉溪市公安局（本级）

2026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一、戒毒社区康复专职工作人员项目

（一）项目名称。

戒毒社区康复专职工作人员经费
（二）立项依据。

根据2013年第四届市人民政府第13次常务会议纪要，为深入开展以戒毒康复人员就业安置为核心的戒毒社区康复工作，建立健全戒毒康复工作体系，充分发挥基层组织在禁毒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加大工作力度，狠抓措施落实，进一步巩固禁毒工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果，持之以恒打好禁毒人民战争。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公安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根据2013年第四届市人民政府第13次常务会议纪要为深入开展以戒毒康复人员就业安置为核心的戒毒社区康复工作，建立健全戒毒康复工作体系。按照玉溪市戒毒社区康复专职工作人员生活补助经费分配表，分配给各县区，县区按照工作计划补助给戒毒社区康复专职人员，不足部分由县区财政承担。

（五）项目实施内容。

按照省关于戒毒社区康复专职工作人员每月生活补贴标准发放康复专职工作人员补贴。

（六）资金安排情况。

该项目安排资金其他支出1,497,600.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2026年度社区戒毒康复专职人员经费项目计划为一次性付款项目，计划在2026年3月31日以前根据各县区分配计划下拨资金到各个县区，并督促各县区在2026年11月前完成项目经费支出。

（八）项目实施成效。

戒毒社区康复专职工作人员经费项目资金分配的县区数9个，社区戒毒社区康复专职人员配备数208人，社区戒毒专职工作人员每人每月标准补助至少600.00元，资金拨付及时率100.00%。对社区戒毒人员开展检测次数20次/年，对社区康复人员开展检测次数10次/年，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禁毒意识普遍增强，辖区内新吸毒人员滋生速度明显减缓，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毒品问题，坚持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推动禁毒工作各项责任和措施落到实处。

二、警犬专项项目
（一）项目名称。

警犬专项经费

（二）立项依据。

根据云公办﹝1995﹞397号《关于调整公安警犬经费开支范围和标准的通知》的精神，我省的警犬工作在各级党委、政府关怀和支持下，警犬发展迅速，绝大部分地、县公安机关都先后开展警犬工作，警犬数量大幅度增加，使用领域不断扩展，为维护我省社会治安稳定，保卫经济建设作出贡献。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公安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根据云公办﹝1995﹞397号《关于调整公安警犬经费开支范围和标准的通知》的精神，我省的警犬工作在各级党委、政府关怀和支持下，发展迅速，绝大部分地、县公安机关都先后开展警犬工作，警犬数量大幅度增加，使用领域不断扩展，为维护我省社会治安稳定，保卫经济建设作出贡献。

（五）项目实施内容。

该项目主要是保障2026年全年警犬饲养、训练、使用工作以及全市警犬复训工作正常开展。

（六）资金安排情况。

2026年项目资金安排700,000.00元，主要用于饲养警犬的正常支出和警犬基地维修支出。

（七）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公安警犬经费开支范围和标准的相关规定，结合玉溪市红塔区物价的实际情况，制定出警犬日常饲养管理、训练、使用以及警犬培训等工作所需经费明细表，按照饲养警犬实际支付需求据实报销相关费用。
（八）项目实施成效。

项目重点完成基地警犬的饲养、训练、使用。在饲养管理上，坚持科学的饲养管理方法，对犬进行科学的管理饲养，按照警犬饲养管理规定，定期对犬舍进行消毒，及时对病犬进行隔离医治，贯彻落实，预防为主，防重于治的方针，确保了全年犬群无重大传染病发生。

三、数字督察中心提档升级改造项目经费

（一）项目名称。

数字督察中心提档升级改造项目经费

（二）立项依据。

根据关于传发《公安机关数字督察中心建设指引》的通知公督审〔2023〕1803号文件，加强和规范公安机关数字督察中心建设，进一步提升与公安工作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相匹配、相协调的警务监督能力水平。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公安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公安部于2023年7月28日下发《关于全面推进公安数字督察的指导意见》,经报市局领导同意，由市局督审支队牵头，结合实际认真组织研究，细化具体措施，待省厅实施方案下发后一并组织实施，抓好贯彻执行。云南省公安厅为全面贯彻落实公安部《关于全面推进公安数字督察的指导意见》（公通字〔2023〕10号）和修虎副省长批示要求，制定下发了《云南省公安厅关于全面推进公安数字督察的实施意见》。为加强和规范全国公安机关数字督察中心建设，公安部于2023年10月11日下发了《公安机关数字督察中心建设指引》。2024年市局督审支队向市局提交了

“关于玉溪GA数字督察中心提档升级改造的请示报告”,分管局领导研究决定将该项目纳入2026年财政预算项目中统筹建设。
（五）项目实施内容。

1.开展玉溪市公安局数字督察中心提档升级改造项目建设，着力解决原玉溪市公安局网上督察中心无背景标识区，LED显示大屏屏幕色差变化、花屏、跳屏等问题频发，会议调度区没有数字督察中心专项视频会议系统等问题，使之满足公安部《公安机关数字督察中心建设指引》规范和要求，提升数字督察的监督质效。

2.玉溪市公安局督审支队按照《关于全面推进公安数字督察的指导意见》和《公安机关数字督察中心建设指引》要求，经过充分调研，制定了《玉溪市公安局数字督察中心提档升级改造项目可行性分析报告》,在市局现有“网上督察中心”基础上，以新一代数字技术为支撑，升级改造软硬件系统，打造“玉溪市公安局数字督察中心”,推进我局数字督察建设和应用，以数字督察赋能各项警务监督工作，助力玉溪公安工作高质量发展。项目前期工作和核心要素齐备，实施内容、实施步骤和时间节点明确。

3.玉溪市公安局数字督察中心提档升级改造项目建设完成后，一是大大增强了数字督察基础支撑能力。市局督审支队紧扣部、省级督察审计部门对数字督察工作要求，在利旧基础上，从中心配套设施改造、完善信息化设备两个方面对现有数字督察中心硬件进行升级改造，巩固和强化数字督察中心在应急保障、指挥调度、视频会议、业务培训、网上交流、工作汇报、信息研判等方面的支撑能力。二是构建多级互联的网上指挥调度纽带。按照公安部督察审计局关于部、省、州(市)、县(区)四级可视化指挥调度工作要求，以数字督察中心为基础平台，统筹构建部、省、州(市)、县(区)四级互联纽带，除快速响应上级公安机关警务督察网上协同和可视化调度工作要求外，更肩负着对各县级警务督察部门可视化指挥与协调作用。
（六）资金安排情况。

该项目安排资金521,980.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该项目预计2026年3月开始启动，4月份完成项目专家论证、项目前置审计，5月份通过市局党委会讨论及报警务保障部进行采购，6月份完成项目招投标采购及签订合同。

（八）项目实施成效。

全面升级玉溪市公安局（本级）数字督察中心软、硬件资源，改造可视化显示系统、指挥调度服务器、指挥调度终端和基础硬件环境，使之满足公安部《关于全面推进公安数字督察的指导意见》中的承载实战的平台建设标准和要求，进一步提升与公安工作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相匹配、相协调的警务监督能力水平。项目实施实现搭建可视化显示系统5.06平方米，搭建督察实战控制台4台，搭建督察指挥调度系统1套，验收通过率100.00%，系统终验时间偏差率5.00%，设备采购经济性节约5.00%，改造后部门办公效率提高。

四、玉溪市公安机关无（危）房派出所建设项目配套资金

（一）项目名称。

玉溪市公安机关无（危）房派出所建设项目配套资金

（二）立项依据。

根据《公安派出所建设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建标1002007）文件标准，《云南省公安机关无（危）房派出所建设工作方案》（云公警保传〔2022〕238号）文件完成玉溪市公安局红塔分局北城派出所、玉溪市华宁县公安局宁州派出所、玉溪市华宁县公安局通红甸派出所3个派出所建设。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公安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全市76个公安派出所中，有4个无房派出所，19个派出所经鉴定为危房派出所(其中C级危房5个，D级危房达14个)，占全市公安派出所总数的28.00%。我市地质情况复杂，自然灾害事故时有发生，特别是红塔、通海、华宁、峨山处于地震带，危房派出所不仅威胁到公安民警的工作、生活安全，而且严重影响了公安派出所值班备勤、执法办案、信息采集和服务群众等职责任务的正常开展。为确保公安派出所工作有序开展，更好履行守护一方稳定、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合法权益、推动社会长治久安的职责使命，急需尽快启动全市无房、危房派出所建设工作。

（五）项目实施内容。

2026年主要对玉溪市公安局红塔分局北城派出所、玉溪市华宁县公安局宁州派出所两个派出所新建，建设规模分别是4,193.00平方米、5,146.56平方米，对玉溪市华宁县公安局通红甸派出所D级危房拆建，建设规模是748.18平方米。

（六）资金安排情况。

2026年项目资金安排4,890,600.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2026年预算玉溪市公安局红塔分局北城派出所、玉溪市华宁县公安局宁州派出所、玉溪市华宁县公安局通红甸派出所市级配套资金4,890,600.00元，市级资金到位后及时拨付给华宁县财政局和红塔区财政局。

（八）项目实施成效。

完成玉溪市公安局红塔分局北城派出所、玉溪市华宁县公安局宁州派出所、玉溪市华宁县公安局通红甸派出所3个派出所建设，建设满足实际工作需要，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合理确定建设规模、建设内容和建设水平，3个派出所建设规模10,087.84平方米，单位面积建设成本小于3,500.00元/平方米，安全事故发生率小于2.00%，项目竣工验收合格率等于100.00%，工程按计划开工率小于10.00%，项目设施设计功能的实现率大于90.00%，项目实施后警务效率更加提高，受益人群满意度大于98.00%。派出所建成后，极大改善我市派出所办公条件，更加能够服务和方便群众。实现全市公安派出所基础设施更加完备、运行机制更加科学、执法活动更加规范、警务效率更加提高，推动基层公安机关警务智能化、执法规范化、保障标准化、队伍正规化建设，为深入推进平安玉溪建设，服务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极营造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

五、看守所在押人员保障运转经费项目
（一）项目名称

看守所在押人员保障运转经费

（二）立项依据

根据财政部、公安部《看守所经费开支范围和管理办法的规定》（公通字﹝1996﹞11号）和玉溪市财政局、玉溪市公安局关于转发《云南省财政厅、云南省公安厅关于转发财政部、公安部关于调整看守所在押人员伙食食物标准的通知》的通知（玉财行﹝2017﹞185号)文件要求。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看守所

（四）项目基本概况

看守所在押人员保障运转经费是看守所用于羁押监管、教育感化在押人员、保障在押人员合法权益和保障刑事诉讼活动顺利进行的专项经费。

（五）项目实施内容

支付在押人员伙食费、衣被费（包含衣裤、被褥、床单、鞋、袜等所需费用）、医疗费（人犯看病、住院的医疗费、药费、体检费，以及看守所医务室购置的药品和一次性消耗（低值易耗品）医疗器械等费用）、公杂费（人犯用手纸、消毒水、理发工具、毛巾、肥皂、牙刷、牙膏、扫帚、拖布等日常生活卫生用品费）、保障监所正常运转维修维护费。
（六）资金安排情况

2026年该项目资金安排2,089,800.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计划于2026年1月份开展玉溪市看守所2026年在押人员给养经费项目，按照实际发生费用实报实销， 计划在2026年12月完成支出计划。      

（八）项目实施成效

改造教育收押各类犯罪嫌疑人，办理提讯提解业务数1,000人次以上，收押任务完成率100.00%，监所发生重大事故次数0起，障刑事诉讼活动顺利进行，在押人员满意度至少85.00%以上。
